
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6-2028 年度公务用
车租赁服务“统采分签”项目采购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江门市农

业农村局作为统一采购方代表，对 2026-2028 年度公务用车租赁

服务进行公开采购，欢迎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参与报价。

一、项目名称

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4 年-2026 年度公务用车租赁服务“统

采分签”项目
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
1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七条和《小微型客车租赁

经营服务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第 2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；

2、具备有效的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明和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

应包括本次采购的具体内容；

3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

的法人;

4、近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

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无受到政府

采购行政处罚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情形；

5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转包、分包。

三、采购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

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本项目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为根据江门市农业农村局等采购人

实际公务用车需求，不定量、不定期租用 9 座及以下的小微型客

车及相应随车驾驶劳务服务。

（二）服务期限

2026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5月 31 日止

（三）“统采分签”服务对象

由江门市农业农村局统一采购，公务用车租赁服务“统采分

签”项目合同分签单位如下：

1.江门市农业农村局

2.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

3.江门市农村财务管理中心

4.江门市动物卫生技术服务中心

5.江门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

6.江门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

7.江门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8.江门市农业环境监测站

9.江门市农业科技创新中心

（四）预算金额（100 万元以下）

据实结算（含税）

（五）服务要求

1、用于租赁服务的车辆初次注册日期不早于 2020 年 1 月 1

日，符合安全行驶有关规定。



2、按相关法规为租赁车辆购买车损险、第三者责任险、承运

人（座位）险等保险。

3、车容车貌良好，车内卫生清洁干净。

4、须依法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，可随车提供驾驶劳务，驾

驶劳务人员具有相应驾驶资格证书。

5、供应商需安排好指定的车辆和驾驶人员按约定的时间到达

指定地点。未经采购单位同意，供应商不得随意变更时间、车辆

数量和驾驶人员。

6、如在租赁服务过程中遇车辆中途出现故障，不能及时修复

时，供应商应立即安排同档次车辆完成任务，并不得额外加收费

用。若 30 分钟内未能调派车辆，供应商需承担用车单位另行租车

的费用。如发生交通事故，供应商收到报告后应立即采取应急措

施并及时处理。

四、项目成交原则

在符合供应商资格要求的前提下，按照《江门市农业农村局

2026-2028 年度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采购项目评审办法》（见附件）

进行综合评分，按总评分排名确定 1 家租赁服务商。

五、项目报名材料及方式

（一）报名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）

1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2、有效的经营许可证明、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

3、报价单，含小轿车、商务车、大中型普通客车日租赁金额

（包 8 小时，200 公里）；



4、车辆情况（车型、保险资料及车辆外观、内饰图片）；

5、公司业绩及服务人员情况；

6、响应时间及提供租车服务时间的承诺书；

7、其他证明资料。

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

有意向的供应商可在截止日期前投报上述各项纸质资料，所

有纸质文件资料须用文件资料袋装密封，封口盖公章或签署投标

供应商联系人姓名（凡是纸质投标资料未按要求密封的，视为无

效投标资料）。

1.接收投标文件时间：2026 年 5 月 13 日-15 日上午

8:30-12:00；下午 14:30-17:30。

2.接收投标文件地点：江门市农业农村局（地址：江门市蓬

江区农林横路 1 号 2 楼 203 室）。

3.接收投标文件截止时间：2026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7:30。

六、 联系方式

单位名称：江门市农业农村局

地 址：江门市蓬江区农林横路 1 号

联 系 人：张生

联系电话：0750-3887607

附件：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4 年-2026 年度公务用车租赁服

务“统采分签”项目评审办法



江门市农业农村局2026-2028年度公务用车租赁服务“统采分签”项目资格审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人
  资格要求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七条
和《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
输部令第22号）的有关规定

具备有效的经营许可证明和营业执照且经营
范围应包括本次采购的具体内容

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
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

近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
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
录名单，无受到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且相关信用惩戒
期限未满情形。
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转包、分
包。

是 否 通 过

注：资格要求达到的打“√”，不达到的打“×”。全部达到填写“通过”。有一项不达到的不能进入下一阶段。

评审员签名：



江门市农业农村局2026-2028年度公务用车租赁服务
“统采分签”项目综合评审表

序
评分项
/分值

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
单项
分数
（分）

投标人

1

商务评分

（40分）

供应商资质

1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
2、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备案凭证或出租汽车经营许可
证
3、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；
供应商符合上述三点条款的，得15分；只符合上述其中
两点条款的，得10分；符合上述以上任何条款中的一
款，得5分。

15

2 经营业绩

2021年以来供应商承担过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大型活动等
租车服务工作的并得到客户对服务工作的肯定，附业绩
合同关键页复印件、中标通知书复印件、感谢信或表扬
信。
供应商承担过上述三类服务并得到肯定的，得15分；承
担过两类服务并得到肯定的，得10分；承担过一类服务
并得到肯定的，得5分。

15

3
驾驶人员
情况

驾驶人员必须具有驾驶车辆相应的驾照和5年及以上驾
驶经历，在3年内未发生严重交通事故，也未被公安交
管部门处以刑事拘留及以上处罚。
供应商提供符合上述要求的随车驾驶人员10人以上(含
10人)，得10分；供应商提供符合上述要求的随车驾驶
人员少于10人，得5分；供应商提供的随车驾驶人员不
符合上述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
10

4

技术评分

（30分）

车 况

1、供应商100%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初次注册日期
不早于2020年1月1日（含）且年检合格的，得
10分；2、供应商50%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初次注册
日期不早于2016年1月1日（含）且年检合格的，得
5分；

10

5 车 型

1、可供租赁的车辆包含小轿车、商务车、中型普通客车和大型客车四种
车型，且车辆数量不少于20辆，其中小轿车和商务车数量不少于15辆
的，得12分；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有3 辆及以上新能源车的，得3分。2
、可供租赁的车辆包含小轿车、商务车、中型普通客车和大型客车四种
车型，且车辆数量为不少于15辆的，得8分；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有2 辆
新能源车的，得2分；3、可供租赁的车辆供包含小轿车、商务车两种车
型，且车辆数量不少于5辆的，得5分；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有1辆新能源
车的，得1分；

15

6
车辆保险
情 况

1、车辆购买全额保险；
2、车辆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不低于100万（含100万）；
3、车辆购买乘客人员意外事故保险金额不低于10万元的；
供应商供本项目使用的车辆符合上述三点条款的，得5分；只符
合上述其中两点条款的，得3分；符合上述以上任何条款中的一
款，得1分。

5

7
价格评分

（30分）
报价情况

投标人属于小型或微型企业的，实施价格扣除，扣
除比例为6%.满足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
为评标基准价，计算公式为：价格评分＝（评标基
准价格/评标价格）×30。

30

合          计 100

注：分值为四舍五入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。

有关情况说明：

评审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审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
